
车队临时用车租赁服务需求

上海海事大学车队为全校提供实习、科研、行政等公务用车，由于校车队运力不足，需补充校外资源，拟在市场上寻求车辆租赁服务供应商，具体需求如下：
1、租赁车辆种类：大巴、中巴、商务车、轿车；
2、租赁车辆品牌：
	车辆种类
	车牌品牌
	座位数
	备注

	大客
	金龙、宇通
	45座以上
	或同档次车型

	中巴
	考斯特、全顺、依维柯
	10座以上
	或同档次车型

	商务车
	别克
	7座
	或同档次车型

	轿车
	帕萨特、荣威、别克
	7座以下
	或同档次车型


3、牌照：需为沪牌
[bookmark: _GoBack]4、驾驶员：要求出租方为每辆车配备专职驾驶员，驾驶员须具有五年以上驾驶经验、无任何重大违法记录。驾驶员的薪资、劳保福利、人身事故工伤保险及罚款等所有费用由出租方承担。
5、租赁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，若一年服务期内服务良好，保持价格不变，经双方商定后，可自动续约一年，最多可续约两次。
6、出租方需保证在日常营运中车辆各种手续合法完整、车辆性能好、设备齐全、安全可靠、舒适卫生，按时参加年审及检验，无漏检记录。车辆具有客运营运证，保险手续齐全，综合保险费(第三者责任险≧50万+座位险≧10万/座+交强险)。
7、使用过程中车辆产生的燃油费、维修费由出租方承担，停车费、通行费由校方使用部门承担。
8、本项目供应商入围数量为2-4家企业。
9、租赁公司参与我校车队的临时运行，出车安排原则上提前1天预定，具体任务由学校车队予以调配。年度租赁车趟次预计为：大客约400趟次；中巴约200趟次；商务车、轿车约500趟次。请各租赁公司根据预计趟次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报价。
10、结算方式：按季度结算，乙方应在每季度最后1天将相关费用以书面清单形式报甲方审核，甲方审核同意后，乙方开具当季度租赁费用的发票提交甲方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足额支付。

